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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網站公開相關數據前，不得提供相關數據予特定團體使用。」 

第 3 案修正通過。 

處理第 4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4 案有無異議？ 

請管委員碧玲發言。 

管委員碧玲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我所提的第 4 案本來有一個建議，因為他現在的意

思是說，如果沒有經過我們經濟委員會同意，就不得提供。我本來是說：「其中涉及個資、科

技、國安之機敏資料，不得提供。」，然後「上述專案計畫及提供內容，應併送立法院經濟委

員會存查。」，本來是這樣，你們行政部門都沒有意見嗎？第 3 案與第 4 案你們如果都沒意見

，意思就是李部長打臉林院長了。因為林院長已經答應要提供，你們現在卻都說沒意見。所以

現在是不能提供哦！你們的立場到底是什麼？ 

主席：請台電公司企劃處徐處長說明。 

徐處長造華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謝謝委員的指教！剛剛委員提到的，其實部長已指示說，在開放的

資料裡面，還是要去檢視有沒有涉及到法令的要求、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規定是可以給的或不可

以給的。所以，我們其實並不是針對 52 項全部都給。也就是說，其實台電公司內部也正在做相

關的分析和研判。 

主席：請經濟部李部長說明。 

李部長世光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剛剛委員提的不是那一條，是「必須送經濟委員會同意」這件事。 

管委員碧玲：對。現在第 3 案提案人王委員後面的修正是「沒有對全民開放前，都不能提供給他們

。」，你們如果已經在網站上全部公布了，才提供給他們。這跟林院長當時和他們協商的程序

是否一樣？我這樣做是提醒你們。 

至於第 4 案，是「沒有經經濟委員會同意前，不得提供。」，所以你們看著辦！你們都說「

沒意見」，我就覺得有點詫異！我是提醒你們！你們覺得要不要修？若是要，應該要如何修？ 

李部長世光：容我們再談一下，好不好？因為那一條如果到這裡來的時候，會使得整個行政結構出

問題。 

主席：第 4 案先保留。請行政單位與提案委員及本委員會委員再溝通。 

處理第 5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5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處理第 6 案。 

請經濟部工業局呂副局長說明。 

呂副局長正華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與第 2 案一樣，可否將倒數第四行「爰提案要求經濟部一個月內

」修正為「爰提案要求經濟部與科技會報辦公室會同科技部、教育部，於一個月內」？我想這

樣才比較完整。 

主席：好，照行政單位所提建議作文字修正。 

第 6 案修正通過。 


